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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中同学间的嬉戏打闹比
较常见，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
患，一不小心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很
容易产生纠纷。如何妥善化解此类
纠纷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呢？近日津南法院法官助理、人民调
解员应邀入校园协助辖区内小学化
解了一起校园纠纷。

小鑫和小昊是同班同学也是一
对好朋友，在课间休息期间，两人追
逐嬉戏，结果发生了意外，小鑫的面
部因撞击教室门留下了疤痕，因疤痕
的修复会产生后续的美容药品费用，
对于这笔费用由谁承担双方家长产
生了争议，情绪也逐渐对立起来，一
时间校方的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事情紧迫，校方及时联系了津南法院
的法治副校长，津南法院立即安排经
验丰富的法官助理和人民调解员组
成“诉源解纷”小组，火速赶往学校。

法官助理首先稳定家长情绪，围
绕事故中的法律关系、责任承担进行
了释法析理。经过不懈努力，双方家
长互相理解和退让，最终达成了一致
意见：由小昊的家长现场一次性赔付
美容药品费用5000元，小鑫一方后
续不再主张赔偿。在解纷小组指导
下，双方家长心平气和地在调解协议
上签字，即时支付相应赔款实现当事
双方“事心双解”，至此一场可能转化
为诉讼案件的校园纠纷在萌芽状态
被及时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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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辆或其他小型动产质押借
款，是常见的民事行为，那么，子女
可以用父母的车作抵押吗？签了
《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抵押就有效
吗？近日，本市宝坻法院审理的这
起案件。

2023年10月的一天，王乙（女）
驾驶父亲王甲的轿车到洗车店洗车
时，张某将该轿车从洗车店中开
走。后王乙向公安机关报警，经调
查民警认为本案系民事纠纷，调查
期间民警多次协调张某向王甲归还
该车，但张某拒不返还，故王甲依法
起诉，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审理。

庭审中张某称，“车已经被我卖
了，这辆车是王甲买来给女儿结婚
的嫁妆，后来女儿王乙和姑爷赵某
两个人把车抵押给我，从我这儿借
走5万多元，我们已经签了《机动车
质押借款合同》了，我有权卖车！”

本案中，张某辩称涉诉车辆系
王甲买来给女儿王乙结婚的嫁妆，
女儿王乙和姑爷赵某两个人把车抵
押给他，但其就所主张的事实未能
提交证据证明，法院对张某的抗辩

意见不予采信。赵某并非涉诉车辆
的登记所有人，无权将涉诉车辆质
押给张某。张某在和赵某签订《机
动车质押借款合同》时明知车辆产
权人并非赵某，仍将涉诉车辆作为
质押物，并非善意第三人。因此，法
院对张某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
十五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
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
物。法院确认张某对涉诉车辆的占
有为无权占有，张某应将涉诉车辆
返还王甲。

法官说法：

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涉及的
重点法律关系是质押法律关系。质
权，又称“质押权”，是指债权人在出
质人提供的动产或其他财产性权利
上享有的，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时，
可就质押财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
利。出质人与债务人不一定是同一
人，出质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
第三人。

质权的设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是订立质权合同；其次，交付质
物。也就是说，质权人签订完合同并
不当然取得质权，只有出质人或第三
人将质押物交付给质权人时，质权人
才取得质权，合法占有质押物。

本案中，张某扣押案涉轿车的
前提是需要对轿车享有质权，但是
与赵某订立合同只完成了设立质权
的第一步，第二步——交付质押物
并没有完成。因此，张某尚未取得
质权。

为保护善意取得动产质权的质
权人和维护交易安全，我国民法典
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
度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占有的财产
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财产
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
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
权的法律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善
意取得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
件：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
产时是善意；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
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
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
中，赵某将王甲的车质押给张某，但
张某在签订质押合同时，明知该案
涉车辆不归赵某所有，仍将涉案车
辆作为质押物，并不属于善意第三
人，不能取得质权。

综上，本市宝坻法院判定张某
不具有质权，没有占有小轿车的合
法依据，其直接开走他人汽车，属于
无权占有他人财物，应当返还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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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化解校园纠纷

以案说法

女婿抵押岳父车 法院：返还！


